
高三學生參加各項升學管道入學面試及筆試公假申請說明 

一、適用對象：本校高三學生參加各種升學管道之指定項目考(甄)試之同

學。 

二、公假核予標準： 

(一)於上課日應試者，當日核予公假一天。 

(二)路程假則依應試之地點所在縣市得核予半天或一天公假。 

應試地點 路程假天數 

桃園、台北、新北市、新竹 0 天 

基隆、宜蘭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 0.5 天 

花蓮、台東、雲林(含)以南、離島 1 天 

三、公假申請程序：學生公假申請流程為持家長同意書、考試證明(准考證 

或網路截圖應試通知頁面)，由導師審查相關資料後，准予學生公假。 

四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參加考試同學須在考試日前 3 日完成公假手續。  

(二)資料不齊者及逾期請假恕不核予公假，視為曠課。 

(三)家長同意書可至校網下載(教務處/註冊組/各項表格申請)或至註冊組索 

取紙本。 

 

 

 

 



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     學年度 

高三學生參加各項升學管道入學應試公假家長同意書 

班級  學號  姓名  

參加之入學管道 
□大學個人申請    □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 

應試學校及科系

名稱 
 

應試日期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應試地點  

路程假天數 □0 天     □0.5 天     □1 天 

公假起迄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，共   天 

規定事項： 

1.考試當日核予公假一天；路程假則依應試地點所在之縣市得核予半天或

一天公假。 

●桃園、台北、新北市、新竹：0 天 

●基隆、宜蘭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：0.5 天 

●花蓮、台東、雲林(含)以南、離島：1 天 

2.參加考試同學須在考試日前 3 日完成公假手續。 

3.學生公假申請流程為持家長同意書、考試證明(准考證或網路截圖應試

通知頁面)，由導師審查相關資料後，准予學生公假。 

4.資料不齊者及逾期請假恕不核予公假，視為曠課。 

5.請確實依公假申請時間前往本申請單所填寫之應試地點。 

6.注意個人言行並力求服裝儀容端莊整潔。 

7.外出期間學生在校外之個人安全等需家長自負責任。 

本人子弟公假外出期間將確實遵守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上述規定事項願意

接受校規處理，絕無異議。 
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日期：_________ 


